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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FAC 文件第 10/09(2)號  
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

第十二次會議 

 
議程第 4(b)項：樓宇施工前期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 

 

目的 

 
 本文件匯報樓宇施工前期工作小組（工作小組）自二零零九年

七月十六日所舉行的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（方諮會）會議以來的工

作進展。  
 

樓宇施工前期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情況 

 
估價事宜溝通平台  
 
2 .  估價事宜溝通平台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再次舉行會

議，會上討論了多項事宜，包括申請人作出的陳述、中央評估土地

補價、與申請人商議土地補價、處理土地補價上訴的加快程序，以

及估價準則等。  
 
3 .  地政總署告知工作小組，因應業界及溝通平台成員的建議，該

署推行了下列改善措施：  

(a)  影響較大的個案，即總樓面面積超過 10  000 平方米或估

計土地補價超過一億元者，由地政總署總部集中處理，以

便把處理時間縮短約八個星期；  

(b) 上訴個案方面，上訴人現可要求在下一次的估價會議上獲

口頭告知經修訂的土地補價，並提出反建議供估價會議考

慮，然後地政專員才發出具約束力的建議書，取代過往採

用具約束力的建議書把經修訂的土地補價通知上訴人的做

法。新安排有助加快議價程序；以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按工作小組所建議，地政總署成立了一個正式的溝通平台，就估價事宜與業界交

換意見，成員包括來自地政總署、香港測量師學會、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及工作小

組的代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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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處理土地補價上訴的加快程序以往只適用於第二次上訴，

現在其適用範圍已擴大至第三次上訴，使有關程序縮短至

24 個工作天之內，而整個上訴程序的處理時間可減少約

四個月。  
 
4 .  工作小組察悉溝通平台在加強政府當局與業界之間的溝通和促

進估價程序持續改善這兩方面的工作。在日後的季度會議上，會繼

續討論申請人在“評估土地補價”階段的陳述、估價準則及實際土

地補價等其他事宜。溝通平台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舉行下一次會

議。地政總署稍後會匯報有關的進展。  
 
住宅樓宇的樓層高度限制  
 
5 .  在上一次的方諮會會議上，方諮會請政府當局積極考慮工作小

組的要求，頒布一套統一的樓層高度限制指引。此舉應有助減少發

展商在提交圖則的過程中所面對的不明確情況。  
 
6 .  政府當局在上一次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舉行的工作小組會議

上匯報，由於不宜就規劃署、屋宇署及地政總署各自的做法發出一

套統一的指引，因此建議發出一份聯合作業備考，列明各部門現時

所採取的方針和做法，以方便業界／專業人員更清楚了解政府當局

的審批程序。政府當局亦同意讓工作小組先行審閱作業備考擬稿，

才予以頒布。如有需要，業界／專業人員在正式提交建築圖則／發

展建議前，可繼續就其發展項目的樓層高度／樓宇高度徵詢有關部

門的意見。  
 
7 .  工作小組要求發展局向地政總署清楚了解，如果建議書已符合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規定，而且契約條件沒有限制樓層高度，該署是

否會施加任何樓層高度限制。如果會的話，政府當局須澄清地政總

署會考慮甚麼因素。發展局答應向地政總署跟進此事。  
 
優化建築設計 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  
 
8 .  工作小組已成立一個工作組審閱有關的諮詢文件。工作組於二

零零九年八月六日舉行會議後，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把其初步

意見送交可持續發展委員會。主要意見包括：  

(a)  對於如此複雜的課題來說，社會參與過程的時間太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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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應採取全面的方式來處理在規劃、建築及土地方面所涉及

的廣泛事宜；  

(c)  修改既定的總樓面面積寬免機制，會為物業市場及發展界

帶來不明確的因素；以及  

(d) 應量化每項擬議方案的代價及得益，以便相關人士了解各

項方案的利弊，從而作出全面的考慮。  
 
9 . 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及有關的顧問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向

工作小組簡述社會參與過程的進展，並與各成員交換意見。可持續

發展委員會強調，社會參與過程的目的是聆聽有關人士的意見，而

非回答問題。現時進行的社會參與過程並不是一次過的活動，日後

將會有更多活動舉行。他們會視乎現階段社會參與過程的結果，考

慮展開第二階段的社會參與過程，以便更集中和詳細地研究社會人

士提出的方案。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目標是在二零一零年年中或之

前把建議定稿，並向立法會作出匯報。他們承諾會把工作小組的所

有意見納入報告內。  
 
10. 在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會面後，工作小組向可持續發展委

員會提交進一步的意見，更特別指出諮詢文件的不足之處。主要意

見如下：  

(a)  諮詢文件過分強調樓宇體積的問題，而這個問題只出現在

本港密度最高的地方；  

(b) 總樓面面積寬免並非造成樓宇過高和體積過大的主要原

因；以及  

(c)  “總樓面面積寬免”一詞在諮詢文件中使用不當，帶有政

府向發展商輸送利益的意味。  
 
工作小組會繼續為社會參與過程提供適當的意見。  
 
處理契約修訂及換地申請的程序  
 
11. 地政總署已把在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設立專責小組以及在轄下

兩個分區地政處進行中央評估土地補價的安排延長一年。工作小組

全力支持把這兩項改善措施擴展至所有地區，以便各區的發展建議



4 

都可加快處理，而所有申請人也會因程序簡化而受惠。地政總署現

正檢討這些措施的成效。  
 

未來路向 

 
12. 請各成員察悉樓宇施工前期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工作小組會

密切留意有關事宜的發展情況。  
 
 
 
 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二零零九年十月  


